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共计6个，其中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5个，自收自支事业单位1个。分别为：遂宁市河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中心 、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中心、遂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遂宁市土地储备中心、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遂宁市国土资源局船山分局、遂宁市勘察测绘院。
（二）机构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国土资源的调控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承担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责任。2.承担规范国土管理秩序责任。3.承担优化配置国土资源的责任。4.负责规范国土资源权属管理。5.承担全市耕地保护的监督检查责任，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6.承担及时准确提供全市土地利用各种数据的责任。7.承担国土资源市场管理秩序的责任。8.承担节约集约利用标准，管理和监督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政府土地储备、土地开发和节约集约利用。9.负责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10.负责地质勘查行业和矿产资源储备的管理。11.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评查、排查。12.依法征收土地、矿产资源收益，规范、监督资金使用，拟订土地、矿产资源参与经济调控的政策措施。13.具体承担市城区规划区内不动产登记经办工作。14.推进国土资源科技进步，组织开发对外合作与组织制订、实施国土资源科技发展、人才培养规划和计划等。15.负责管理县（区）国土管理部门领导班子和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行业作风建设。16.承担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17.承担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人员概况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编人员共211人，其中行政人员49人，行政执法编制36人，全额事业人员116人，工勤编制4人，自收自支6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收入51562.2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55.63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支出总计51562.2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529.04万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算编制情况
1.预算编制质量
认真做好2019年度预算编制的基础准备工作。一是对单位及人员的基本信息、工资项目及数据进行全面收集、清理、完善与审核。二是按照本部门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需求，合理提出通用项目和专用项目预算计划。严格执行收入预算编制口径，保证了收入预算编制的真实、完整，做到了应编尽编，全部收入纳入当年预算管理，无一漏报。项目支出预算强化了“集中管理、统筹安排”的原则。
2.绩效目标填报
在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填报中，较完整地编制了计划、依据、当年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和预期要完成的绩效目标。在部门重点工作保障方面，绩效目标进一步明确和量化，能较完整、合理反映部门年度职责履行情况。 
3.转移支付预算的编制 
　　无转移支付提前下达的项目及转移支付分地区分项目编制的情况。 

（二）执行管理情况
2019上半年预算执行进度较慢，下半年加大了执行力度。严格执行了机关厉行节约的相关规定，节约了财政资金，保障了单位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以及行政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基本达到预定绩效目标。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28.69万元，

（三）综合管理情况
1.政府采购
2019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严格执行了政府采购实施计划。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和资产管理由专人负责，实施计划与年初预算保持一致。 
2.资产管理 
已将单位国有资产纳入系统管理，按照“三定方案”落实专人负责，资产变动做到及时更新,资产报表填报做到准确规范、内容完整、数据真实，并提交相应的分析报告。
3.内控管理
内控制度较为健全，制定了《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内部控制规范建设》，明确了工作目标计划。建立并严格落实内控运行制约机制，主要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即单位层面内部控制、预算业务控制建设、收支业务控制建设、采购业务控制建设、资产业务控制建设、合同业务控制建设、内部控制监督评价。
4.信息公开情况 
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和相关要求，及时将市财政局批复的预、决算情况在单位门户网站上进行了公开。
　  5.绩效评价情况 
2019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编制绩效目标52个，涉及财政资金1892.96万元。
6.依法接受财政监督情况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在财政支付系统平台接受市财政局的在线监督，并接受了市审计局组织的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无违纪情况发生。 
（四）整体绩效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整体绩效自评为90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遂宁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自评得分为92分。存在的问题：一是第三次国土调查时间跨度长，受疫情、暴雨等影响，外业举证工作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工作进度。二是第三次国土调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该项工作恰逢国家机构改革，国家对工作的内容、技术标准和政策发生多次变化，增大了工作量，不同程度上影响工作执行效果和效率。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千方百计加强对“三调”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二是加强对作业人员的监督指导，严格执行部省确定的技术标准，紧盯时间节点，压紧压实责任，创造条件保证三调工作圆满完成。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年整体绩效自评为90分，绝大多数项目部门绩效目标要素完整、细化量化。部门绩效目标实际实现程度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较低，基本完成到预期指标。
（二）存在问题
一是项目预算不够科学。对下年度工作的统筹考虑还不够周全和详细，在编制预算时对全年工作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不够，导致编制出的预算不够全面和准确。二是专项资金使用的时效性与实效性欠佳。
（三）改进建议
一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在日常预算管理过程中，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二是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三是提高专项项目预算执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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